金湖县实验初级中学教学楼、实验楼等屋面防水工程采购公告
受金湖县实验初级中学委托，江苏永勤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就该单位的金湖县实验初级中学教学楼、实验楼等屋面防水工程进行竞争性磋商，现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磋商。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金湖县实验初级中学教学楼、实验楼等屋面防水工程

2.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3.预算金额：193114.58元

4.最高限价（如有）：19万元，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作废标处理。

5.采购需求：金湖县实验初级中学教学楼、实验楼等屋面防水工程，具体详见采购需求及总体要求。

6.工期：30日历天。

7.付款方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合同价款的40%，第二年同期付合同价的30%，第三年付清审计后余款（预交5%质保金）。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2.本次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供应商参加磋商。

3.拒绝符合下述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3）“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的书面承诺。

4.报价供应商提供下列之一

（1）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2）供应商授权委托人参加磋商的，提供授权委托书。

5.供应商除满足上述资质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特殊要求：

（1）供应商具有有效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2）供应商具有有效的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供应商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具有有效的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如拟派遣的项目负责人为一级建造师，则一级建造师必须提供电子注册证书，相关要求详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号）），同时取得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B类证，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①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

②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2）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

【在建工程是指：处于中标结果公告（直接发包的项目以网上合同备案为准）到合同约定的工程全部完成且竣工验收合格期间的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是指由建设单位（或监理）组织工程建设各方验收合格，并签署相应的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或者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等验收文件】
供应商资格要求以磋商文件第六章第三条资质审查时供应商必须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为准。

三、磋商文件的发布

1.本项目发布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

2.供应商如确认参与本项目磋商，请将《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的电子扫描件（加盖单位红章）以附件形式发送至江苏永勤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或现场递交。联系人：汤凯钧，邮箱：755912253@qq.com、电话：15195323111。

3.供应商在有效时间内未按上述要求递交《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的，开标前采购人有权拒绝其响应文件。

四、磋商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26年6月22日起至2026年6月29日上午8:30-11:30，下午2:00-5:30（节假日除外）。

2.方式：供应商按要求递交《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后由代理公司将磋商文件通过邮箱发送至供应商递交《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的邮箱或现场领取。

五、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

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6年7月3日 上午9:30；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拒绝接收。

六、磋商时间及地点

磋商时间：2026年7月3日 上午9:30；

磋商方式：供应商提交纸质响应文件（一正一副），现场开标；

磋商地点：江苏永勤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金湖县健康路22号）。

七、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1）采购人联系人：黄主任           联系电话：18915186233；

（2）磋商现场联系人：汤凯钧         联系电话：15195323111；

（3）代理机构联系人：汤凯钧         联系电话：15195323111。

八、本次磋商保证金：无

九、其他事项：

（1）采购代理（下称代理人）：采购人委托江苏永勤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代理本次磋商的相关事宜。

